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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安 及 護業 管 理 委 員 會 在 審 批  

保 安 公 司 牌 照 申 請 時 所 須 考 慮 的 事 項  

(下 稱 ‘ 須 考 慮 事 項 ’ ) 

 

 
( I )  提 供 保 安 護服 務  

 

公 司 背 景  
(a)  公 司 必 須 為 本 港 註 冊 公 司 ， 並 須 出 示 本 年 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及 商 業

登 記 證 正 副 本 。  

(b)  公 司 須 有 穩 固 的 財 政 背 景 (見 註 1)， 並 能 提 交 本 港 銀 行 或 同 類 機

構 的 適 當 財 政 證 明 。  

(c )  公 司 控 制 人 、 董 事 和 行 政 人 員 均 須 品 行 良 好 ， 其 刑 事 紀 錄 以 至 其

他 有 關 因 素 均 在 考 慮 之 列 。  

(d)  公 司 須 按 業 務 範 圍 購 買 適 當 保 險 ， 公 眾 責 任 保 險 的 保 額 為 每 宗 事

故 最 少 港 幣 1,000 萬 元 。 購 買 的 保 險 亦 應 包 括 僱 員 賠 償 。 (見 註

2) 

 
處 所  
(e )  公 司 須 設 有 辦 事 處 ， 其 面 積 、 間 格 和 設 施 須 配 合 公 司 規 模 和 業 務

性 質 。  

 
控 制 室  
(f )  如 工 作 性 質 需 要 ， 公 司 應 設 有 面 積 適 當 ， 並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的 控 制

室 ︰  

( i )  在 公 司 辦 公 時 間 內 均 有 人 員 當 值 。  

( i i )  控 制 室 外 層 須 構 造 堅 固 。  

( i i i )  控 制 室 門 應 以 不 少 於 40 毫 米 厚 的 實 心 木 或 同 等 材 料 建 造 。  

( iv )  外 門 須 安 裝 自 動 關 閉 及 上 鎖 裝 置 。  

(v)  進 入 控 制 室 須 由 室 內 人 員 監 控 。  

(v i )  只 限 獲 許 可 人 員 進 入 控 制 室 (室 內 應 存 備 人 員 進 出 記 錄 冊 或

可 按 需 要 提 供 印 刷 本 的 電 子 記 錄 儀 ， 並 保 存 至 少 六 個 月 的 記

錄 )。  

(v i i )  須 裝 置 安 全 及 充 足 的 通 風 設 備 。  

(viii) 設 有 足 可 使 用 不 少 於 12 小 時 的 後 備 照 明 及 電 力 ， 俾 在 總 掣

失 靈 時 ， 運 作 和 通 訊 仍 不 致 中 斷 。  

( ix )  控 制 室 內 的 消 防 裝 置 應 保 持 性 能 良 好 。 須 提 供 消 防 處 認 可 的

適 當 消 防 設 備 。  

(x)  如 作 現 場 警 報 監 察 用 途 ， 應 設 置 堅 固 的 保 險 櫃 或 夾 萬 ， 以 保

護 顧 客 敏 感 資 料 ， 並 應 記 錄 以 下 詳 細 資 料 ︰  

—  用 戶 姓 名 、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， 所 編 配 檔 案 號 碼 ， 以 及 有

關 用 戶 的 任 何 特 別 安 排 或 背 景 詳 情 。  

—  鑰 匙 持 有 人 的 姓 名 、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。  

—  商 定 的 調 校 ／ 重 校 時 間 。  

—  不 少 於 六 個 月 的 所 有 警 報 事 件 (如 以 電 子 方 式 儲 存 ， 則

按 需 要 列 印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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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 述 資 料 可 以 電 子 方 式 備 存 ， 但 在 檢 查 人 員 要 求 時 須 可 供 取

覽 。 另 外 ， 資 料 亦 須 妥 為 備 份 及 防 止 未 經 授 權 取 用 和 竄 改 。  

(x i )  控 制 室 內 須 設 置 於 啟 動 時 會 直 接 求 援 的 緊 急 警 報 器 。  

(x i i )  上 鎖 裝 置 應 無 須 使 用 鑰 匙 ， 即 可 由 控 制 室 裏 面 ， 或 通 過 緊 急

進 入 程 序 開 啟 ， 並 應 盡 量 使 用 無 需 依 靠 電 力 供 應 的 裝 置 。  

(xiii) 起 碼 設 有 一 條 電 話 直 線 作 通 訊 之 用 。  

 
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 
(g)  公 司 如 須 監 察 辦 事 處 以 外 地 方 的 警 報 系 統 ， 即 須 設 中 央 警 報 監 察

站 ， 並 須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︰  

( i )  每 天 至 少 有 兩 人 24 小 時 當 值 。  

( i i ) 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外 層 須 構 造 堅 固 。  

( i i i ) 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門 應 以 不 少 於 40 毫 米 厚 的 實 心 木 或 同 等

材 料 建 造 。  

( iv )  內 外 門 須 安 裝 自 動 關 閉 及 上 鎖 裝 置 。  

(v)  須 通 過 設 有 「 氣 鎖 」 系 統 的 連 鎖 門 方 可 進 入 。  

(v i )  進 入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須 由 站 內 人 員 監 控 。  

(v i i )  只 限 獲 許 可 人 員 進 入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(站 內 應 存 備 人 員 進 出

記 錄 冊 或 可 按 需 要 提 供 印 刷 本 的 電 子 記 錄 儀 ， 並 保 存 至 少

六 個 月 的 記 錄 )。  

(v i i i )  須 裝 置 安 全 及 充 足 的 通 風 設 備 。  

( ix )  安 裝 玻 璃 的 範 圍 盡 量 減 少 ， 並 須 構 造 穩 固 。  

(x)  設 有 足 可 使 用 不 少 於 12 小 時 的 後 備 照 明 及 電 力 ， 俾 在 總

掣 失 靈 時 ， 運 作 和 通 訊 仍 不 致 中 斷 。  

(x i ) 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內 的 消 防 裝 置 應 保 持 性 能 良 好 。 須 提 供 消

防 處 認 可 的 適 當 消 防 設 備 。  

(x i i )  應 設 置 堅 固 的 保 險 櫃 或 夾 萬 ， 以 保 護 顧 客 敏 感 資 料 ， 並 應

記 錄 以 下 詳 細 資 料 ︰  

—  用 戶 姓 名 、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， 所 編 配 檔 案 號 碼 ， 以 及 有

關 用 戶 的 任 何 特 別 安 排 或 背 景 詳 情 。  

—  至 少 三 名 鑰 匙 持 有 人 的 姓 名 、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。  

—  發 出 警 報 時 ， 應 聯 絡 的 警 區 或 保 安 服 務 機 構 。  

—  商 定 的 調 校 ／ 重 校 時 間 。  

—  不 少 於 六 個 月 的 所 有 警 報 事 件 (如 以 電 子 方 式 儲 存 ， 則

按 需 要 列 印 )。  

 上 述 資 料 可 以 電 子 方 式 備 存 ， 但 在 檢 查 人 員 要 求 時 須 可 供

取 覽 。 另 外 ， 資 料 亦 須 妥 為 備 份 及 防 止 未 經 授 權 取 用 和 竄

改 。  

(x i i i )  起 碼 設 兩 具 電 話 ， 最 少 有 3 條 獲 充 分 保 護 的 線 路 (兩 條 打

入 ， 一 條 報 案 熱 線 /自 動 跳 駁 )。  

(x iv )  如 設 有 附 門 鉸 、 門 框 、 固 定 件 及 開 鎖 裝 置 的 緊 急 出 口 門 ，

該 門 須 以 不 少 於 40 毫 米 厚 的 硬 木 或 同 等 材 料 建 造 ， 外

部 表 面 穩 固 地 以 1.5 毫 米 厚 的 軟 鋼 板 覆 蓋 ， 俾 在 受 到 實

際 襲 擊 時 ， 仍 能 阻 止 外 人 進 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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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v )  如 設 有 緊 急 出 口 門 ， 該 門 應 向 外 推 出 ， 否 則 ， 必 須 由 保 安

公 司 監 察 小 組 另 行 批 准 。  

(xv i )  如 設 有 緊 急 出 口 門 ， 該 門 所 安 裝 的 開 鎖 裝 置 應 只 供 緊 急 事

故 時 使 用 。  

(xv i i )  上 鎖 裝 置 應 無 須 使 用 鑰 匙 ， 即 可 由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裏 面 ，

或 通 過 緊 急 進 入 程 序 開 啟 ， 並 應 盡 量 使 用 無 需 依 靠 電 力 供

應 的 裝 置 。  

(xv i i i )須 於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內 設 置 廁 所 及 洗 滌 設 施 ， 否 則 應 在 通

道 管 制 系 統 裝 設 密 碼 。  

 
槍 械 庫  
(h)  如 須 設 置 槍 械 庫 ， 則 各 方 面 均 須 符 合 香 港 法 例 第 238 章 《 火 器

及 彈 藥 條 例 》 所 載 規 定 。  

 
人 員  
( i )  所 有 從 事 保 安 工 作 的 人 員 必 須 持 有 有 效 許 可 證 。  

( j )  公 司 須 自 行 查 核 受 聘 人 士 的 資 料 (見 註 3)， 並 盡 可 能 包 括 ︰  

( i )  過 去 受 僱 記 錄 ；  

( i i )  向 諮 詢 人 (應 並 非 該 人 員 的 親 屬 )查 詢 或 以 其 他 可 接 受 的 方 式

進 行 品 格 審 查 ； 及  

( i i i )  查 核 住 址 。  

 
訓 練  
(k )  公 司 須 有 專 人 負 責 訓 練 所 有 行 動 職 員 。  

( l )  所 有 訓 練 須 在 符 合 要 求 的 訓 練 設 施 進 行 (見 註 4)。  

(m)  除 非 僱 員 能 出 示 有 效 證 書 ， 證 明 在 不 足 三 年 之 前 修 畢 一 項 獲 管 理

委 員 會 認 可 的 訓 練 課 程 ， 否 則 所 有 僱 員 ， 不 論 過 去 有 無 工 作 經

驗 ， 均 須 在 執 行 行 動 職 務 前 ， 就 讀 為 時 不 少 於 12 小 時 (由 二 零 零

四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增 至 16 小 時 )的 基 本 訓 練 課 程 ， 並 取 得 及 格 成

績 。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︰  

( i )  保 安 護員 的 角 色 及 一 般 職 責  

( i i )  操 守 及 行 為  

( i i i )  制 服 及 設 備   

( i v )  法 律 責 任 及 有 關 法 例  

(v)  防 火 須 知 及 應 變 程 序  

(v i )  應 付 緊 急 事 故  

(v i i )  報 告 及 記 錄  

(v i i i )  訪 客 管 制 及 巡 樓  

( ix ) 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 

(x)  待 客 之 道  

(n)  派 往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執 勤 的 僱 員 ， 必 須 先 接 受 有 關 訓 練 才 可 執 行

行 動 職 務 。  

(o)  僱 員 在 課 程 中 取 得 的 成 績 ， 必 須 記 錄 於 其 人 事 檔 案 內 。  

(p)  接 收 另 一 家 保 安 公 司 的 業 務 及 員 工 的 保 安 公 司 ， 如 有 合 理 理 由 ，

可 以 書 面 向 警 方 申 請 寬 限 期 ， 准 許 其 保 安 人 員 在 未 接 受 基 本 訓 練

的 情 況 下 ， 執 行 行 動 職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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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 導 工 作  
(q)  公 司 必 須 存 備 每 個 職 位 的 完 整 工 作 指 示 兩 份 (一 份 存 放 於 管 理 檔

案 ， 另 一 份 在 當 值 範 圍 )， 內 容 須 包 括 ︰  

—  僱 主 姓 名  

—  當 值 範 圍 地 址  

—  使 用 電 話 程 序  

—  緊 急 情 況 下 應 採 取 的 行 動  

—  防 火 措 施  

—  防 止 罪 案  

—  護管 制 系 統 (巡 邏 管 理 系 統 ) 

—  護員 巡 邏 程 序  

—  通 道 管 制 程 序  

—  保 安 系 統 操 作 程 序  

( r )  除 非 獲 警 務 處 處 長 另 行 批 准 ， 否 則 公 司 須 透 過 以 下 方 式 督 導 所 有

輪 更 制 的 巡 邏 工 作 ； 如 有 報 更 制 度 (見 註 5)， 場 外 地 點 的 主 管 應

最 少 每 星 期 巡 視 一 次 ， 否 則 應 為 每 更 一 次 。  

(s )  每 個 崗 位 均 須 存 備 記 事 簿 。  

(t )  所 有 事 故 均 須 予 記 錄 及 調 查 。  

 
處 置 機 密 文 件  
(u)  無 須 再 用 的 機 密 文 件 須 先 切 碎 ， 方 可 丟 棄 。  

 
應 變 計 劃  
(v)  公 司 應 為 火 警 及 其 他 災 禍 制 定 應 變 計 劃 。  

 

 

( I I )  提 供 武 裝 運 送 服 務  

 
公 司 背 景  
(a)  公 司 必 須 為 本 港 註 冊 公 司 ， 並 須 出 示 本 年 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及 商 業

登 記 證 正 副 本 。  

(b)  公 司 須 有 穩 固 的 財 政 背 景 (見 註 1)， 並 能 提 交 本 港 銀 行 或 同 類 機

構 的 適 當 財 政 證 明 。  

(c )  公 司 控 制 人 、 董 事 和 行 政 人 員 均 須 品 行 良 好 ， 其 刑 事 紀 錄 以 至 其

他 有 關 因 素 均 在 考 慮 之 列 。  

(d)  公 司 須 按 其 業 務 範 圍 購 買 適 當 保 險 。 購 買 的 保 險 應 包 括 僱 員 賠

償 、 公 眾 責 任 及 現 金 忠 實 保 險 。 公 眾 責 任 保 險 的 最 低 保 額 為 每 宗

事 故 港 幣 1,000 萬 元 。 (見 註 2) 

 
處 所  
(e )  公 司 須 設 有 辦 事 處 ， 其 面 積 、 間 格 和 設 施 須 配 合 公 司 規 模 和 業 務

性 質 。  

 
控 制 室  
(f )  公 司 應 設 有 面 積 適 當 ， 並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的 專 用 控 制 室 ︰  

( i )  在 公 司 辦 公 時 間 內 最 少 有 兩 人 當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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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控 制 室 外 層 須 構 造 堅 固 。  

( i i i )  控 制 室 門 應 以 不 少 於 40 毫 米 厚 的 實 心 木 或 同 等 材 料 建 造 。  

( iv )  內 外 門 均 須 安 裝 自 動 關 閉 及 上 鎖 裝 置 。  

(v)  須 通 過 設 有 「 氣 鎖 」 系 統 的 連 鎖 門 方 可 進 入 。  

(v i )  進 入 控 制 室 須 由 室 內 人 員 監 控 。  

(v i i )  只 限 獲 許 可 人 員 進 入 控 制 室 (室 內 應 存 備 人 員 進 出 記 錄 冊 或

可 按 需 要 提 供 印 刷 本 的 電 子 記 錄 儀 ， 並 保 存 至 少 六 個 月 的 記

錄 )。  

(v i i i )須 裝 置 安 全 及 充 足 的 通 風 設 備 。  

( ix )   安 裝 玻 璃 的 範 圍 盡 量 減 少 ， 並 須 構 造 穩 固 。  

(x)  設 有 足 可 使 用 不 少 於 12 小 時 的 後 備 照 明 及 電 力 ， 俾 在 總 掣

失 靈 時 ， 運 作 和 通 訊 仍 不 致 中 斷 。  

(x i )  控 制 室 內 的 消 防 裝 置 應 保 持 性 能 良 好 。 須 提 供 消 防 處 認 可 的

適 當 消 防 設 備 。  

(x i i )  如 設 有 附 門 鉸 、 門 框 、 固 定 件 及 開 鎖 裝 置 的 緊 急 出 口 門 ， 該

門 須 以 不 少 於 40 毫 米 厚 的 硬 木 或 同 等 材 料 建 造 ， 外 部 表 面

穩 固 地 以 1.5 毫 米 厚 的 軟 鋼 板 覆 蓋 ， 俾 在 受 到 實 際 襲 擊 時 ，

仍 能 阻 止 外 人 進 入 。  

(x i i i )如 設 有 緊 急 出 口 門 ， 該 門 應 向 外 推 出 ， 否 則 ， 必 須 由 保 安 公

司 監 察 小 組 另 行 批 准 。  

(x iv )  如 設 有 緊 急 出 口 門 ， 該 門 所 安 裝 的 開 鎖 裝 置 應 只 供 緊 急 事 故

時 使 用 。  

(xv)  上 鎖 裝 置 應 無 須 使 用 鑰 匙 ， 即 可 由 控 制 室 裏 面 ， 或 通 過 緊 急

進 入 程 序 開 啟 ， 並 應 盡 量 使 用 無 需 依 靠 電 力 供 應 的 裝 置 。  

(xv i )  須 於 控 制 室 內 設 置 廁 所 及 洗 滌 設 施 ， 否 則 應 在 通 道 管 制 系 統

裝 設 密 碼 。  

(xv i i )起 碼 設 有 一 條 電 話 直 線 作 通 訊 之 用 。  

 
保 險 庫  
(g )  保 險 庫 應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︰  

( i )  公 司 辦 事 處 須 劃 定 未 經 許 可 不 得 進 入 範 圍 ， 專 供 裝 卸 現 金 或

貴 重 物 品 。  

( i i )  該 裝 卸 範 圍 須 足 以 安 全 地 容 納 起 碼 一 部 裝 甲 押 運 車 。  

( i i i )  在 保 險 庫 一 邊 須 設 有 收 件 窗 口 ， 而 在 入 口 處 則 須 設 有 起 碼 一

扇 捲 閘 門 (緊 密 聯 動 裝 控 )， 用 以 把 該 不 得 進 入 範 圍 隔 開 。  

( iv )  不 應 同 時 開 啟 收 件 窗 口 和 入 口 處 的 門 。  

(v)  保 險 庫 的 牆 、 地 板 及 天 花 須 以 最 少 225 毫 米 厚 的 鋼 筋 混 凝

土 或 同 等 材 料 建 造 。  

(v i )  保 險 庫 的 門 須 相 當 堅 固 。  

(v i i )  保 險 庫 如 非 全 日 有 人 看 守 ， 則 須 裝 置 監 察 警 鐘 ， 直 駁 核 准 的

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。  

(viii) 保 險 庫 周 圍 牆 壁 ， 須 以 最 少 150 毫 米 厚 的 鋼 筋 混 凝 土 或 同

等 材 料 建 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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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 械 庫  
(h)  槍 械 庫 各 方 面 均 須 符 合 香 港 法 例 第 238 章 《 火 器 及 彈 藥 條 例 》

所 載 規 定 。  

 
人 員  
( i )  所 有 從 事 保 安 工 作 的 人 員 必 須 持 有 有 效 許 可 證 。  

( j )  公 司 須 自 行 查 核 受 聘 人 士 的 資 料 (見 註 3)， 並 盡 可 能 包 括 ︰  

( i )  過 去 受 僱 記 錄 ；  

( i i )  向 諮 詢 人 (應 並 非 該 人 員 的 親 屬 )查 詢 或 以 其 他 可 接 受 的 方 式

進 行 品 格 審 查 ； 及  

( i i i )  查 核 住 址 。  

 
訓 練  
(k )  公 司 須 有 專 人 負 責 訓 練 所 有 行 動 職 員 。  

( l )  所 有 訓 練 須 在 符 合 要 求 的 訓 練 設 施 進 行 (見 註 4)。  

(m)  所 有 僱 員 ， 不 論 過 去 有 無 工 作 經 驗 ， 均 須 在 執 行 行 動 職 務 前 ， 就

讀 為 時 不 少 於 3 個 完 整 工 作 天 的 基 本 訓 練 課 程 ， 並 取 得 及 格 成

績 。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︰  

( i )  工 作 及 職 責 ︰  

—  工 作 類 別  

—  職 責  

—  守 時 — — 登 記 上 下 班 時 間  

( i i )  儀 容 、 制 服 及 設 備 ︰  

—  儀 容  

—  制 服  

—  裝 備 ︰  

—  無 線 電 通 訊 ／ 電 話 的 使 用  

—  防 止 罪 案  

—  記 事 簿 ／ 事 故 記 錄 冊 的 使 用  

—  其 他 設 備  

( i i i )  有 關 人 身 自 由 的 法 例 ︰  

—  有 關 搜 查 和 拘 捕 的 法 例  

—  使 用 武 力 、 槍 械 和 警 棍  

(n)  僱 員 在 課 程 中 取 得 的 成 績 ， 必 須 記 錄 於 其 人 事 檔 案 內 。  

(o)  所 有 獲 晉 升 為 車 隊 指 揮 或 以 上 職 級 的 人 員 ， 必 須 已 完 成 由 公 司 訓

練 主 任 所 舉 辦 的 車 隊 指 揮 訓 練 課 程 ， 並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。 課 程 須 於

聘 任 前 ， 在 符 合 要 求 的 訓 練 設 施 舉 行 。  

(p)  接 收 另 一 家 保 安 公 司 的 業 務 及 員 工 的 保 安 公 司 ， 如 有 合 理 理 由 ，

可 以 書 面 向 警 方 申 請 寬 限 期 ， 准 許 其 保 安 人 員 在 未 接 受 基 本 訓 練

的 情 況 下 ， 執 行 行 動 職 務 。  

 
護押 運 車 輛  
(q)  公 司 的 護押 運 車 輛 須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︰  

( i )  車 輛 的 駕 駛 室 ， 包 括 玻 璃 物 料 部 分 ， 須 起 碼 能 抵 擋 9 毫 米 軍

用 手 槍 (parabe l l um)的 射 擊 。  

( i i )  車 輛 保 險 庫 如 長 期 有 人 看 守 ， 須 以 與 駕 駛 室 同 樣 標 準 建 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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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所 有 車 輛 必 須 裝 設 合 法 警 鐘 ， 供 緊 急 時 使 用 。  

( iv )  所 有 車 輛 頂 部 須 髹 上 記 認 號 碼 ， 字 體 大 小 以 在 空 中 能 顯 而 易

見 為 合 。  

(v)  所 有 車 輛 須 裝 置 無 線 電 設 備 ， 俾 便 隨 時 使 用 電 訊 管 理 局 批 准

的 頻 道 ， 與 公 司 的 現 金 控 制 室 通 話 。 可 以 流 動 電 話 代 替 無 線

電 設 備 。  

(v i )  所 有 車 輛 的 窗 戶 須 予 密 封 並 關 閉 。  

(v i i )  所 有 車 輛 須 有 空 調 設 備 。  

(v i i i )所 有 車 輛 須 備 有 消 防 處 認 可 的 適 當 消 防 設 備 。  

( ix )  在 押 運 現 金 或 貴 重 物 品 時 ， 所 有 車 輛 任 何 時 間 均 須 有 人 看

守 。  

(x)  所 有 車 輛 均 須 按 照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的 規 定 ，

購 有 保 險 、 領 有 牌 照 和 通 過 檢 驗 。  

 
處 置 機 密 文 件  
( r )  無 須 再 用 的 機 密 文 件 須 先 切 碎 ， 方 可 丟 棄 。  

 
應 變 計 劃  
(s )  公 司 應 為 火 警 及 其 他 災 禍 制 定 應 變 計 劃 。  

 

 

( I I I )  安 裝 、 保 養 及 ／ 或 修 理 保 安 裝 置 及 ／ 或 (為 個 別 處 所 或 地 方 )設 計

附 有 保 安 裝 置 的 系 統  

 
公 司 背 景  
(a)  公 司 必 須 為 本 港 註 冊 公 司 ， 並 須 出 示 本 年 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及 商 業

登 記 證 正 副 本 。  

(b)  公 司 須 有 穩 固 的 財 政 背 景 (見 註 1)， 並 能 提 交 本 港 銀 行 或 同 類 機

構 的 適 當 財 政 證 明 。  

(c )  公 司 控 制 人 、 董 事 和 行 政 人 員 均 須 品 行 良 好 ， 其 刑 事 紀 錄 以 至 其

他 有 關 因 素 均 在 考 慮 之 列 。  

(d)  公 司 須 按 業 務 範 圍 購 買 適 當 保 險 ， 公 眾 責 任 保 險 的 保 額 為 每 宗 事

故 最 少 港 幣 1,000 萬 元 。 購 買 的 保 險 亦 應 包 括 僱 員 賠 償 。 (見 註

2) 

 
處 所  
(e )  公 司 須 設 有 辦 事 處 ， 其 面 積 、 間 格 和 設 施 須 配 合 公 司 規 模 和 業 務

性 質 。  

 
電 子 技 術 室  
(f )  公 司 應 設 有 面 積 適 當 的 電 子 技 術 室 ， 備 有 完 善 的 裝 置 和 測 試 設

備 ， 俾 提 供 所 需 修 理 服 務 及 製 造 有 關 設 備 。  

 
測 試 設 備  
(g)  公 司 應 備 有 所 需 的 測 試 設 備 和 工 具 ， 俾 便 進 行 裝 置 工 程 、 維 修 服

務 及 外 勤 工 作 。  

(h)  技 術 室 內 應 存 放 詳 細 的 測 試 設 備 一 覽 表 ， 以 作 記 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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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安 裝 置 規 格  
( i )  所 有 保 安 裝 置 均 須 按 照 有 關 英 國 標 準 、 保 險 庫 製 造 廠 標 準 或 同 類

標 準 設 計 、 安 裝 、 保 養 及 修 理 。  

 
人 員  
( j )  所 有 從 事 保 安 工 作 的 人 員 必 須 持 有 有 效 許 可 證 。  

(k )  公 司 須 自 行 查 核 受 聘 人 士 的 資 料 (見 註 3)， 並 盡 可 能 包 括 ︰  

( i )  過 去 受 僱 記 錄 ；  

( i i )  向 諮 詢 人 (應 並 非 該 人 員 的 親 屬 )查 詢 或 以 其 他 可 接 受 的 方 式

進 行 品 格 審 查 ； 及  

( i i i )  查 核 住 址 。  

( l )  所 有 進 行 警 報 系 統 安 裝 及 修 理 工 作 的 人 員 ， 必 須 具 備 認 可 技 術 資

格 或 同 等 的 有 關 工 作 經 驗 。  

 
處 置 機 密 文 件  
(m)  無 須 再 用 的 機 密 文 件 須 先 切 碎 ， 方 可 丟 棄 。  

 
應 變 計 劃  
(n)  公 司 應 為 火 警 及 其 他 災 禍 制 定 應 變 計 劃 。  

 

註 釋  

(1)  穩 固 的 財 政 背 景  

 在 考 慮 公 司 或 持 牌 人 是 否 有 “ 穩 固 的 財 政 背 景 ” 時 ， 警 方 會 審 查

該 公 司 的 財 務 文 件 ， 例 如 銀 行 推 薦 書 、 資 產 負 債 表 、 損 益 表 、 母

公 司 給 予 的 財 政 擔 保 等 ， 以 查 證 其 財 政 狀 況 。 該 公 司 ／ 持 牌 人 如

被 發 現 財 政 出 現 問 題 或 有 嚴 重 虧 損 ， 便 須 解 釋 虧 損 的 原 因 ， 並 向

警 方 和 管 理 委 員 會 解 釋 ， 令 他 們 信 納 該 公 司 有 充 足 的 營 運 資 金 可

以 繼 續 運 作 下 去 ， 例 如 會 否 獲 得 由 股 東 、 母 公 司 或 其 他 途 徑 注 入

的 資 金 。  

 

(2 )  保 險  

(a )  公 司 或 持 牌 人 僅 可 向 《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》 (第 41 章 )所 規 管 的

公 司 投 保 。  

(b)  公 司 必 須 存 備 保 險 證 書 及 保 費 收 據 供 警 方 查 核 。 如 保 險 單 中

途 取 消 ， 則 須 在 14 天 內 知 會 警 方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。  

(c )  公 司 必 須 按 照 《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》 (第 282 章 )替 僱 員 購 買 僱 員

補 償 保 險 。  

 

(3 )  查 核 受 聘 人 士 的 資 料  

 保 安 公 司 在 僱 用 保 安 人 員 前 ， 必 須 自 行 “ 查 核 受 聘 人 士 的 資

料 ” ， 包 括 ︰  

(a)  核 實 受 僱 記 錄 —— 要 求 申 請 保 安 人 員 職 位 的 人 提 供 受 僱 記 錄

的 資 料 ， 包 括 以 前 僱 主 的 姓 名 及 聯 絡 資 料 、 曾 擔 任 的 職 位 和

受 僱 時 期 。 公 司 必 須 審 查 求 職 者 提 供 的 工 作 證 明 或 推 薦 書 是

否 真 確 ， 並 ／ 或 聯 絡 以 前 的 僱 主 ， 以 核 實 該 等 資 料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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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向 諮 詢 人 查 詢 或 進 行 品 格 審 查 —— 要 求 申 請 人 提 名 兩 人 作 諮

詢 人 ， 並 提 供 他 們 的 姓 名 、 地 址 和 電 話 號 碼 ， 以 便 公 司 向 他

們 查 詢 申 請 人 過 去 的 表 現 、 品 格 ， 以 及 是 否 適 宜 擔 任 保 安 工

作 。 有 關 資 料 可 用 書 面 或 口 頭 形 式 向 公 司 提 供 。 以 口 頭 方 式

提 供 的 資 料 ， 須 妥 為 記 錄 在 該 名 僱 員 的 人 事 檔 案 內 。 公 司 如

在 獲 取 諮 詢 人 意 見 方 面 有 困 難 ， 例 如 無 法 找 到 諮 詢 人 或 諮 詢

人 不 願 意 合 作 ， 便 須 記 錄 曾 採 取 哪 些 行 動 和 遇 到 的 困 難 。 警

方 會 考 慮 未 能 取 得 該 等 資 料 的 理 由 是 否 充 分 ， 並 會 將 情 況 記

錄 在 其 後 提 交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報 告 ； 以 及  

(c )  查 核 住 址 —— 要 求 申 請 人 提 供 其 住 址 和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， 以 及

出 示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， 例 如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發 出 的 單 據 或 租 約 。

公 司 必 須 審 查 提 交 的 文 件 是 否 真 確 ， 並 ／ 或 按 報 稱 的 地 址 或

電 話 號 碼 聯 絡 該 人 ， 以 核 實 以 上 資 料 。  

 

(4 )  符 合 要 求 的 訓 練 設 施  

 “ 符 合 要 求 的 訓 練 設 施 ” 必 須 包 括 ︰  

(a)  一 間 最 少 可 容 納 三 名 學 員 的 訓 練 房 間 ；  

(b)  訓 練 工 具 和 設 施 ， 例 如 白 板 或 黑 板 、 高 射 投 影 機 、 活 動 掛 圖

和 其 他 教 具 ； 以 及  

(c )  教 材 ， 包 括 與 日 後 提 供 的 保 安 服 務 有 關 的 訓 練 筆 記 、 教 學 大

綱 和 講 義 。  

 

(5 )  報 更 制 度  

 定 義  

(a )  “ 報 更 ” 是 一 個 監 管 制 度 。 根 據 這 個 制 度 ， 保 安 人 員 必 須 按

照 指 定 時 間 和 次 數 ， 利 用 電 話 或 其 他 通 訊 設 備 定 時 向 上 司 或

控 制 中 心 (如 有 的 話 )報 告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的 人 身 安 全 以 及 負 責

看 守 的 地 方 平 安 。  

 

 指 引  

 以 電 話 報 更  
(b)  假 如 設 有 報 更 制 度 ， 每 個 保 安 崗 位 的 保 安 人 員 必 須 按 照 固 定

時 間 和 次 數 ， 以 電 話 或 其 他 通 訊 設 備 定 時 向 上 司 或 控 制 中 心

報 告 ， 或 由 上 司 或 控 制 中 心 定 時 與 保 安 人 員 聯 絡 。 有 關 規 定

如 下 ︰  

( i )  單 獨 一 人 駐 守 的 保 安 崗 位  
日 班 ︰ 至 少 每 四 小 時 一 次  

夜 班 ︰ 至 少 每 二 小 時 一 次  

( i i )  由 多 於 一 人 駐 守 的 保 安 崗 位  

日 班 或 夜 班 ︰ 至 少 每 四 小 時 一 次  

(c )  公 司 須 自 行 編 訂 報 告 時 間 和 次 數 ， 並 在 分 派 工 作 指 示 中 記 錄

清 楚 。 所 有 報 更 來 電 必 須 適 當 地 記 錄 於 工 作 日 誌 中 。  

 

 以 電 腦 報 更  
 只 可 經 由 控 制 室 或 中 央 警 報 監 察 站 進 行 電 腦 報 更 。 保 安 公 司 須 證

明 並 令 警 務 處 處 長 相 信 ， 報 更 系 統 符 合 下 列 準 則 ︰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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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核 實 身 分  —  可 用 多 種 方 法 核 實 身 分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交 互

式 話 音 回 應 系 統 、 身 分 證 明 擦 卡 或 生 物 特 徵 。  

(e)  核 實 地 點  —  可 藉 電 話 的 來 電 號 顯 示 或 固 定 地 點 識 別 系

統 ， 核 實 保 安 人 員 所 在 地 點 。  

(f )  核 實 保 安 人 員 “ 並 非 受 到 威 迫 ”  —  在 登 入 交 互 式 話 音 回

應 系 統 、 話 音 電 話 系 統 或 電 腦 系 統 時 ， 保 安 人 員 應 可 選 擇 以

某 些 方 法 顯 示 他 們 受 到 威 迫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輸 入 密 碼 及 ／ 或

號 碼 ， 或 按 錯 誤 的 輸 入 鍵 ， 或 以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拇 指 、 手 或 眼

睛 供 生 物 特 徵 系 統 識 別 。  

(g)  系 統 的 容 量  —  系 統 應 具 有 多 條 線 路 ， 讓 多 名 保 安 人 員 可

同 時 登 入 系 統 ， 而 接 收 的 系 統 必 須 能 同 時 處 理 多 項 登 入 要

求 。  

(h)  保 安 人 員 沒 有 按 時 報 更 的 應 變 措 施 ︰  

( i )  電 腦 監 察  —  電 腦 系 統 的 程 式 應 適 當 設 計 ， 如 保 安 人

員 在 預 定 登 入 時 間 過 後 的 一 段 指 定 時 間 內 仍 沒 有 登 入 系

統 ， 電 腦 系 統 便 會 自 動 向 該 保 安 人 員 發 出 信 息 ； 以 及 ／

或  

( i i )  人 手 監 察  —  電 腦 系 統 的 程 式 應 適 當 設 計 ， 如 保 安 人

員 沒 有 按 時 登 入 系 統 ， 電 腦 系 統 便 會 向 監 察 站 的 人 員 發

出 警 報 ， 促 使 他 注 意 有 關 情 況 。  

( i )  實 質 的 應 變 措 施 (時 間 和 行 動 ) —  有 關 人 員 須 按 照 既 定 的 應

變 計 劃 採 取 行 動 ； 應 變 計 劃 訂 明 每 個 地 點 需 要 有 關 人 員 採 取

的 行 動 ， 以 及 完 成 應 變 行 動 所 需 的 時 間 上 限 。  

( j )  行 動 中 心 應 設 於 香 港  —  讓 保 安 公 司 監 察 小 組 能 夠 全 面 評

估 系 統 的 功 能 和 保 安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符 合 報 更 的 規 定 。  

 

 不 設 報 更 制 度  
(k )  不 設 報 更 制 度 的 公 司 ， 須 按 照 “ 須 考 慮 事 項 ” 第 (I ) ( r ) 項 的

規 定 ， 督 導 所 有 輪 更 制 的 巡 邏 工 作 ， 至 少 每 更 巡 視 一 次 。  
 

 
 


